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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Chinas
 

divorce
 

rat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after
 

divorce
 

disputes
 

are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contradi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how
 

to
 

ensure
 

that
 

the
 

minor
 

children
 

in
 

the
 

parents
 

after
 

divorce
 

can
 

still
 

enjoy
 

the
 

love
 

and
 

care
 

of
 

both
 

parents 
 

so
 

as
 

to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amily
 

breakup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In
 

this
 

regard 
 

Chinas
 

Civil
 

Law 
 

on
 

divorce
 

does
 

not
 

directly
 

support
 

the
 

parent
 

to
 

enjoy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to
 

be
 

clearly
 

stipulated 
 

but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ten
 

due
 

to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ents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the
 

childrens
 

learning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los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sitation
 

difficult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rdinary
 

property 
 

involving
 

personal
 

interests 
 

so
 

this
 

paper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lemma 
 

combined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ight
 

of
 

visitation
 

system
 

of
 

comparative
 

study 
 

put
 

forward
 

the
 

refinement
 

of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rules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joint
 

civil
 

affairs 
 

womens
 

federation 
 

street 
 

youth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ty
 

youth
 

social
 

worker
 

groups 
 

increase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visitation
 

rights
 

and
 

to
 

ensure
 

the
 

healthy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min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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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權糾紛案件執行的困境解析與突破路徑

戴　 岩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摘　 要:
 

當前,隨著我國離婚率的逐年攀升,離婚後探望權爭議亦逐年增加且矛盾日趨複雜,如何確保未成年子女

在父母離婚後仍能持續享受來自父母雙方的關愛,從而降低家庭破裂帶來的不利影響就顯得尤為關鍵。 對此,我

國《民法典》對離婚後不直接撫養的父或母享有探望權予以了明確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常因父母雙方矛盾尖銳、教

育理念差異、子女學習生活安排緊密等諸多因素導致探望執行困難。 而探望權的執行由不等同於普通財產的執

行,涉及到人身利益,故本文從探望權的含義、特征、執行困境出發,結合國內外探望權制度的對比研究,提出細化

探望權規則和制度保障、聯合民政、婦聯、街道、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機構,發揮社區青少年社工團體的重要作用,

增加探望權強制執行力度等措施以構建並完善探望權制度,保障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長。

關鍵詞:
 

探望權;子女利益;執行困境;完善措施

引言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23》 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全年離婚人數高達 433. 9 萬對,離婚率攀升至 3.

09%①。 父母離婚隨之而來的是撫養權、探望權糾紛,當前已成為時下社會熱點問題,如何行使好探望權,為

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能夠繼續撫養、教育子女,維系父母子女親緣關系,保護子女不受父母離異影響享

受完整的父愛母愛是我國當前的巨大挑戰。 由此可見,探望權制度的完善及破解探望執行困境是當前社會

時代和現實生活對探望權的發展需求,我國探望權制度亦亟需完善。

一、
 

探望權的概念及我國法律規定

探望權,又稱探視權,是指離婚後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親或母親一方享有與未成年子女聯系、會面、交

往、溝通、團聚等權利②。 探望權是基於親權的一種派生權利,從本源上也屬於親屬權③,即使在家庭結構發

生變化後,父母雙方依然可以通過合理的探望安排,參與子女的生活和成長過程,維持和發展與子女的情感

聯系,即探望權是父母離婚後父母照顧權的自然延伸④,同時更重要的也是子女不受家庭破裂影響,仍然能

夠同時享受父母雙方的愛的重要保障。

我國《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條規定:離婚後,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權利,另一方

有協助的義務。 行使探望權利的方式、時間由當事人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 父或母探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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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利於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權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後,應當恢複探望的權利。⑤

首先,探望權的主體是離婚後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對子女行使探望權,直接撫養一方負有協助配

合的義務,不能以任何不正當理由拒絕、阻礙、幹預對方探望子女。 其次,探望權時間、地點、以及頻率等具

體細節問題,男女雙方可以先通過協商約定,如果協商不成,可以通過訴訟等方式處理。 再次,探望也並非

任意、不受限制的,權利與義務不是孤立存在於發展的⑥,探望要在合理限度內行使、不能過多地打擾子女生

活,對直接撫養方教育子女產生嚴重不良影響,如果在探望過程中存在暴力、打孩子、吸毒等對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造成負面不良影響的,可以中止探望。 待不利情形消失後再恢複探望。 最後,探望權制度體現了法

律對未成年人權益的重視,力求在維護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平衡父母雙方的合法權益,促進和諧的家

庭環境和社會秩序。

二、
 

國外立法比較研究

當前,世界各國的婚姻家庭立法中均具有探望權制度的相關法律規定,為離婚家庭父母子女間的探望

權糾紛的解決提供了重要依據。 我國也對探望權制度予以重視,並在《民法典》及司法解釋中予以了規定,

但尚處於起步階段,還需結合我國文化國情,吸取國外先進立法經驗,對我國探望權法律制度的研究予以

完善。

(一)
 

美國。 美國作為英美法系中較早提出探望權的國家,采用的是監護的概念,即「探視權被視為監

護的一種有限形式」 ⑦。 美國探望權制度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以「子女最大利益為原則」,美國《統一結婚

離婚法》第 407 條規定:「法庭是否賦予離婚後的父母探視權,是以子女最大化利益原則為裁判標准的」 ⑧;第

二,探望主體範圍廣,不僅離異父母,還包括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在得到一定年齡後有權利選擇是否接

受非監護方的探視。 另外,與未成年人具有濃厚血緣關系的,比如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可以成為探視主體⑨,

此外,繼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 3 年及以上也有權稱為探望主體⑩。 第三,探視強制執行力度大,懲罰

措施嚴厲,主要有罰款、監禁、藐視法庭罪、變更監護權等,要求監護方積極履行配合協助探視。

(二)
 

法國。 法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對探望權非常重視,將親權和監護分離,離婚後直接撫養方

享有的是親權,不直接撫養方行使探望權。 首先,立法基本思想和原則均堅持「子女最大利益」,《法國民法

典》第 371 條規定:「父母的權力是一套以兒童利益為目的的權力義務……」,法院可以根據子女意願、興趣

確定親權歸屬,同時如果對子女有犯罪行為,法院可在刑事判決中收回親權。 法國設立探視子女機構為探

望權行使的典型特色,如子格勒諾布叫「橋」 ,探望子女機構一般由律師、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專家等組成,

專為處理離婚家庭子女之間矛盾設立。 當離異父母對子女探望地點協商不成時,探望子女機構便發揮作用

成為會面場所,不直接撫養方可在機構人員幫助下完成探望。

(三)
 

德國。 德國的人身交往權規定較為詳細,實現從父母權利為主過渡到子女權利中心,確立了「兒

童利益最大化原則」,主要體現在《德國民法典》第 1626 條、第 1684 條,德國法院在處理人身交往權糾紛案

件時要聽取和尊重未成年人的意見,滿 14 周歲未成年人的意見必須聽取,未滿 14 周歲要根據心智成熟程度

而定;設立程序輔佐人,作為獨立的訴訟參與人參與人身交往糾紛案,專門聽取未成年子女的內心真實想

法;德國家事法院對人身交往權依法具有限制和排除的權力;對於子女的一般事項,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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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即可決定,但涉及子女重大利益的需要父母雙方一致同意;一方拒絕履行生效判決時,為避免直接強制

執行對未成年子女產生不利影響,通常先由少年局等兒童保護機構進行溝通協商,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再

由法院仲裁。 另外,德國人身交往權的權利主體亦非常廣泛,包括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

等和子女有密切關系的人均可稱為權利主體,盡量降低離婚給子女造成的影響,持續享受親人間的照料與

關愛。

綜上,因曆史文化、傳統風俗、婚姻觀念等差異,各國探望權制度的具體規定也各有不同,但仍然可見其

中存有交叉和共通特性,比如,立法思想均以子女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權利主體不單單局限於父母、限

制有損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探望權的行使等。 東方國家相較於西方國家的崇尚追求個人價值,家庭觀念

根深蒂固,更加注重家庭和諧,以家庭為本,但這不代表東方國家較西方國家探望權制度優秀,崇尚個人價

值的西方國家對未成年子女利益保護的優秀經驗同樣值得我們借鑒,我國探望權制度尚處於起步階段,應

借鑒西方國家成熟立法理論及經驗,並結合自身國情不斷創新完善中國特色探望權法律制度。

三、
 

探望權糾紛的執行困境

第一,探望具有長期性和反複性。 離婚糾紛案件中男女雙方大多矛盾較大,尤其涉及到未成年人子女

撫養爭議的矛盾達到頂點,激烈的肢體沖突、刪除拉黑對方電話、微信,斷絕往來等情況常有發生。 但值得

思考的是,子女探望問題並非一次或短期事件,探望一次或幾次就結束了,而是一項貫穿到子女成年前的法

定權利,具有長期性、規律性特征,直到孩子 18 周歲前,非直接撫養方都有要求定期探望的法定權利,直接撫

養方應予以協助配合。 而且司法實踐中,探望權案件往往呈現反複性特點,往往不能通過一次訴訟或強制

執行就能徹底平息矛盾,直接撫養可能會采用各種理由,如子女學業繁重、課外興趣安排、不同意過夜留宿、

孩子本身主觀上抗拒等各種理由拒絕、妨礙對方行使探望權。 由於探望是需要定期進行的,具有周期性和

規律性,如每月固定探望幾次,加上探望本身的複雜性,雙方容易不斷產生沖突,這種矛盾沖突從而極易導

致探望權糾紛立案、強制執行反複不斷。

第二,拒絕理由的特殊性和複雜性。 法院審理探望權糾紛案件時,通常綜合家庭及子女工作、生活學習

情況,尊重子女自身意願,以最有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為原則依法判定具體探望方式,包括探望頻次、具

體時間、地點、交接方式等。 但即使裁判文書規定的再詳細,在實際履行過程中,也會遇到各種困難。 直接

撫養方拒絕對方探望的理由不僅僅有父母矛盾較大、非直接撫養方不支付撫養費、孩子不能在對方處過夜

留宿、孩子學習活動安排緊張等,往往還存在子女本人不願探望,當然這不排除受家長教唆,還包括離婚後

子女長期不與父或母一方共同生活,導致對非直接撫養方產生陌生感、自主意識增強導致。 還有因教育理

念差異,探望時放縱、寵溺孩子,疏於對孩子的學業監管,增加直接撫養方的教育管理壓力等理由。 以上這

些複雜多樣的原因,不僅給探望權的行使設置了重重障礙,同時也對司法機關正確、妥善解決探望權糾紛提

出了嚴峻考驗。

第三,強制執行措施的局限性。 探望權的客體是一種抽象的身份利益,探望的對象是孩子,而孩子並

非靜止物體,是一個有獨立思想和行為能力的生命體,法院強制執行過程中不能將孩子像執行普通財物糾

紛案件一樣,簡單地將財物從一方處強制帶走,再交到另一方手上。 探望權的執行也不等同於金錢給付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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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望不能量化為錢款,無法通過凍結、查封、扣押等值財產履行生效裁判文書。 普通財產案件中當事人

拒絕履行生效裁判文書,法院可以采取拘留等強制措施,但探望權案件的執行中司法拘留措施還得慎用,因

為拘留了直接撫養方後可能導致未成年子女陷於無人撫養、照料的窘境,從而進一步加劇父母間的矛盾沖

突。 探望權糾紛案件因涉及到當事人及孩子的人身權益,審理與執行難度和複雜程度遠超一般財產案件,

必須綜合考慮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情感關系、孩子學習生活情況、孩子個人意願等各種因素,始終以最有利於

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為基本原則審慎處理。

四、
 

完善探望權執行的建議

(一)
 

創新探視方式,推行互聯網線上探望機制

當前傳統的探視方式主要依賴於父母與子女的線下會面接觸,即父母按照事先商定的時間安排,或依

據法院判決確定的探望方式,將子女接至身邊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或與子女在家中短暫生活,或陪同

子女外出遊覽公園、遊樂園等休閑娛樂場所,以此實現繼續撫養和教育子女的目的。 傳統探望方式雖然保

障未直接撫養子女一方與子女的正常溝通交流權益,確保子女在父母離異後仍能感受到雙方的關愛,從而

彌補家庭破裂帶來的心理創傷,有力促進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發育。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受限於父母繁

忙的工作安排、子女課業負擔重以及男女雙方居住地距離遙遠等多種客觀因素,傳統探望方式有時難以得

到有效實施。 因此,運動電話、視頻通話等線上溝通工具進行探望便凸顯出其優越性,恰恰有效彌補了傳統

探望模式的不足。 線上探望不僅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使得遠在異鄉的父母都能夠實現如同身臨其境般的實

時交流,而且還提高了探望效率,節省了路上往返接送時間,確保那些因實際情況無法進行實地探望的離異

家庭能夠依法順利行使並實現探望、交往的權利。

(二)
 

整合社工資源,發揮協助監督執行力度

我國《民法典》對探望權予以了明確規定,它是離婚後非直接撫養子女一方享有的法定權利。 然而,在

司法實踐中,即便通過探望權訴訟,法院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在後續的實際履行階段,仍然存在

部分當事人拒絕履行、幹擾、阻礙探視行使的情況。 針對此現象,建議聯動民政、婦聯、街道、學校等未成年

人保護組織,充分發揮社區青少年社工團體的專業性和協調性優勢,參與並協助監督到探望權執行環節,就

像法國設立的探視子女機構一樣,提供探望會面地點,專業人員協助探望。 首先,青少年社工可以作為溝通

的橋梁,提前協調好父母雙方關於探視時間、地點和方式的細節,避免因瑣事引發新的矛盾沖突;其次,社工

運用專業知識,對存在嚴重對立情緒的父母提供針對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幫助他們緩解、消除矛盾;最

後,社工可以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參照法國探望權制度的先進經驗,直接參與到探視活動之中,一方面可以

起到監督作用,推動探視權的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堅持抵制探視、拒絕履行配合義務的當事人,社

工可以及時報告法院執行法官,從而進一步采取法律措施加以解決。

(三)
 

深化家庭教育指導,消除矛盾糾紛根源

優良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長的基礎條件,更是構建和諧家庭氛圍的核心要素。 費孝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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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過,單身父或母一方是無法給未成年子女成長所需的全部成長方式,故父母離異後,仍應為未成年子

女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家庭環境,不應該斷絕子女與另一方的親情往來,使未成年人子女成為成人間矛盾

的無辜受害者。 然而,在現實情境中,離異父母往往難以擺脫過去的糾葛,不清楚如何在離婚後理智處理雙

方關系,最大限度地維護子女的身心健康,尤其在探望權問題上,細微的觀念差異可能導致矛盾升級。 為

此,在探望權執行過程中,法院可以適時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要求定期接受專業家庭教育培訓,了解並掌

握科學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 這樣做既能提升家庭教育質量,切實保護孩子的合法權益,又能指導非直

接撫養方如何在有限的探視時間內高效、高質量地進行親子互動。

(四)
 

完善探望權的救濟體系,強化執行措施

在司法實踐操作中,有些離異父母忽視未成年子女的根本利益,即使面臨非直接撫養方提出的強制執

行申請,甚至在執行法官反複勸導的情況下,仍然頑固地拒絕配合探望。 對於這類拒不履行探視義務的當

事人,應當采取多種措施予以應對:一方面,堅持以情感為紐帶,曉之以理,通過耐心疏導和積極調解緩和矛

盾;另一方面,如果當事人無視司法權威,堅決不履行探視義務,甚至對抗執法行為,司法機關則應及時采取

罰款、司法拘留等強制措施,對於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同時,可以增加變更子

女撫養權的法定事由,對於多次惡意拒絕履行探望義務,嚴重不利於子女身心健康成長的,另一方有權向人

民法院提起變更撫養權訴訟,最終由人民法院做出變更撫養權的判決。 當然,非直接撫養方在探望時存在

不利於子女健康成長的法定事由時,直接撫養方有權申請法院中止探望,直至法定事由消失後,探望才予以

恢複。 總之,在探望權強制執行過程中,必須積極加強教育引導,完善救濟措施,探視權不僅是非直接撫養

方的一項法定權力,直接撫養方也有義務協助對方行使探視權,這是維系親情聯系、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

長的重要法治保障。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探視權的有效落實,為離異家庭的子女營造一個充滿關

愛的成長環境。

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 司法實踐顯示,我國目前探望權制度的規定仍需結合中國社會文化

特點,針對目前司法實踐中顯現出的問題作進一步完善。 有調查顯示,我國缺陷家庭中成長的少年犯在整

個青少年犯罪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由此可見,未成年人是婚姻家庭中最需要、最應當被保護的群體。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增加對未成年子女權益的保護,擴展探望權主體範圍,保護未成年人不受家庭破裂造

成的情感缺失,實現未成年人子女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 同時完善探望權權利救濟體系,增加拒絕探望

的強制執行措施和力度,破解探望權制度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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